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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26-1-0104-F01DYGJ2号
房地产抵押评估复估单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受贵行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西里甲107号楼1层01、-1层01共2套配套（商业）用房房地产于2024年12月30日的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2025年1月2日出具《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报告编号为：康正评字2024-1-0687-F02DYGJ1号】，为贵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标的物之抵押额提供参考依据。依上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记载，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西里甲107号楼1层01、-1层01，不动产权利人为刘波，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合计为1880.04平方米（其中：1层01建筑面积为803.95平方米，-1层01建筑面积为1076.09平方米）；于2024年12月30日，估价对象评估价值为7396万元，具体评估价值详见附件《康正评字2024-1-0687-F02DYGJ1号估价结果表》。

为了贵行更好地防范、控制信贷风险，及时掌控抵押物的市场价值，按照贵行要求，我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了复估，价值时点为2026年3月5日。

评估专业人员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复估抵押物于2026年3月5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人民币7294万元，扣除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为人民币6938万元，详见附件1：估价结果一览表。

备注：

1.本《复估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委托人及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实地查勘的情况下作出的估算结果，若实际情况与估价委托人及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信息有所差异时，会对测算结果产生影响，相关数据会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2.本《复估函》使用期限依据市场价格变化程度自出具日起不超过一年。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三月六日
附件1：

估价结果一览表

	房号
	建筑面积（㎡）
	抵押价值
	抵押净值
	房屋所有权证号/不动产权证号

	
	
	总价(万元)
	单价(元/㎡)
	
	

	1层01
	803.95
	4784
	59501
	4502
	X京房权证朝字第1363666号

	-1层01
	1076.09
	2510
	23324
	2436
	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0034721号

	合计
	1880.04
	7294
	——
	6938
	——


附件2：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24-1-0687-F02DYGJ1号]估价结果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房号
	建筑面积（㎡）
	抵押价值
	抵押净值
	房屋所有权证号/不动产权证号

	
	
	总价(万元)
	单价(元/㎡)
	
	

	1层01
	803.95
	4851
	60334
	4285
	X京房权证朝字第1363666号

	-1层01
	1076.09
	2545
	23651
	2474
	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0034721号

	合计
	1880.04
	7369
	39340
	67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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